《老汪湖蓄滞洪区控制运用预案》

修订说明

一、重要性和必要性

根据淮委关于《宿州老汪湖蓄滞洪区预案修改建议》要求，为进一步做好蓄滞洪区管护工作，我局组织修订《老汪湖蓄滞洪区控制运用预案》（下称《预案》）。
二、背景及修编过程

2025年，市水利局组织老汪湖蓄滞洪区所辖的埇桥区、灵璧县复核更新蓄滞洪区防洪工程、避洪设施基础资料，补充完善相关内容。组织《预案》编制单位现场调研分析老汪湖蓄滞洪区工程体系现状及存在的薄弱环节，按照有关要求，修订完善《预案》。

市水利局向埇桥区、灵璧县人民政府，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及局属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反馈意见已采纳。市水利局组织召开《预案》专家审查会议，并已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完善。
三、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主要完善了老汪湖蓄滞洪区基础数据、预警响应、转移与安置措施、用湖标准、实施主体责任与调度权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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